
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申請納入需求表 
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聯絡人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公司地址  

生產工廠 
□自有工廠(工廠登記證號：           )  
□委外代工(工廠登記證號：           ) 

是否有產 
業公協會 

□是，                          公會 
□否 

(公司負責人章) (公司大章)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產業發展署)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以下簡稱中衛中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
中心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為執行產業發展署主辦、中衛中心執行之「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計畫」，而辦理相關會議、座談、產業推廣、宣導、輔導及

其他依法得從事業務有關之活動等特定目的，以作為上開計畫之後續處理、聯絡、郵寄及紀錄之用途。 
二、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妥善管理您的個人資料。 
三、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活動外，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行使下列權利，請洽電話 02-2709-1640：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

處理及利用、刪除。您因行使前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14 條規定，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或完整之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中衛中心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產業發展署和中衛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填表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續填次頁產品資訊 
 
 
 



 產品資訊： 
一、不同產品請依序填入下表欄位。 
二、應提供附件： 

1.產品介紹(含照片、材質、規格、使用方式等) 
2.其他(如檢驗報告影本) 

產品 1 

產品名稱 
 

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產品市場規模 
（請簡述貴公司產品銷售之國內外市場，及該市場規模） 

 

產品是否具有 
相關檢驗標準 

□是，                     (如 CNS 國家標準、國際標準、產業規範型式認證等)

□否 
產品是否具有
專業檢驗機構 

□是，                      (如工研院、金屬中心、紡研所等) 

□否 

產品 2 

產品名稱 
 

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產品市場規模 
（請簡述貴公司產品銷售之國內外市場，及該市場規模） 

 

產品是否具有
相關檢驗標準 

□是，                     (如 CNS 國家標準、國際標準、產業規範型式認證等) 
□否 

產品是否具有
專業檢驗機構 

□是，                     (如工研院、金屬中心、紡研所等) 
□否 

產品 3 

產品名稱 
 

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產品市場規模 （請簡述貴公司產品銷售之國內外市場，及該市場規模） 

 
產品是否具有
相關檢驗標準 

□是，                      (如 CNS 國家標準、國際標準、產業規範型式認證等) 

□否 
產品是否具有
專業檢驗機構 

□是，                      (如工研院、金屬中心、紡研所等) 

□否 

(若本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印製) 
填表注意事項： 
一、產業發展署受理後依相關程序進行開放評估作業，1 個月內回復產品是否納入，

若產品評估後為「建議納入」後續還需評議產品檢驗基準草案、審議產品品項及

檢驗機構，經認證審議會通過後公告受理業者申請，全程約需 3~6 個月。 
二、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第三類產品為使用者付費，主要以產品檢驗所發

生之成本訂定檢驗費用，產品各項檢驗費用公告於 MIT 微笑標章官網，若有產

品檢驗費用相關問題請逕洽第三類產品驗證機構(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填寫完成後請郵寄至：10657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2號 3樓；聯絡電話：(02)2709-1640 


